 附件1：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2007年度优秀
            人才培养资助工作的通知

               京组通[2007]30号
各区、县委组织部，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干部（人事）处、组织处，各局、总公司、高等院校党委（党组）组织部（处），各人民团体组织部：

为深入贯彻《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意见》，加速中青年人才培养，推动全市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2007年市委组织部将继续开展优秀人才培养资助工作。优秀人才培养资助的有关申报范围、申报条件、评审办法、经费使用及人员、项目管理等工作，继续按照《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实施办法（试行）》（见附件）执行。为做好本年度优秀人才资助工作，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

一、推荐要求
（一）各单位要围绕本地区、本单位重点发展领域、重点建设学科及急需、紧缺人才培养需要，择优推荐专业技术、经营管理、技能及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等各类骨干人才申请资助。行业主管部门要关注非公经济领域人才培养工作，重点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选拔、培养一批骨干人才。为突出培养重点，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各单位要严格控制推荐人数和各类资助类别的申请数量，每一学科方向最多推荐2人，申请资助类别一般应有所区别。同一申请人（作为项目主持人或参加人）每年度只能申报一项资助。

（二）各单位要坚持以事业发展需要为依据，确定推荐申请资助人员的学科方向和范围。通过综合考察申请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发展潜力和研究方向，选择最需要资助的人员。要坚持政治品质、学术道德和专业水平并重，真正把学风端正、发展潜力大、属于单位重点培养对象的优秀人才推荐上来。在确定申请资助类别和项目的过程中，党委组织部门要根据申请资助人员的具体情况加强指导，确保申请资助类别和项目方向既能够有效促进申请人的能力提高和素质增强，又符合本单位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的要求。
（三）各单位要严格遵循《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明确专人负责申报人员和申报材料的审核和汇总工作。要保证推荐的人员符合年龄、岗位和专业等基础条件，申请材料的内容全面、真实、准确，各类附件材料齐全、完备，同时要对推荐的人员进行整体排序。

二、申报材料

（一）新申请项目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个人项目资助需提交的材料为：《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申请表》（一式三份，可复印），“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生成的上报数据文件；本单位推荐申请资助工作报告，推荐申请优秀人才培养资助人员统计表，申请资助人员一览表。

2、申请集体项目资助单位需提交的材料为：《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F类（集体项目）申请表》（一式三份，可复印），项目实施管理方案（一式三份）。

（二）以往获得资助的项目需提交的材料

1、本单位2006年度人才培养资助工作总结。

2、以往获得个人项目资助，目前项目正在执行的，报送《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个人项目进展情况调查表》；已经结题、未办理结题手续的报送《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结题情况调查表》。

3、以往获得集体项目资助，目前项目正在执行的，报送《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集体项目进展情况调查表》和项目阶段性总结；项目已完成但未结题的，报送《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集体项目结题情况调查表》、项目总结评估报告及经费使用决算表。

请各单位于2007年5月21日前将各类申报材料送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有关文件及“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管理信息系统”软件请从“北京党建”网站（www.bjdj.gov.cn）下载。

联系人及电话：张浩 63088708/8161，传真：63088691

电子邮箱：zsfz@bjdj.gov.cn

          rencai@221.gov.cn

软件技术支持电话：卢月静 64853982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
200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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